
2021 年鹿寨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结果

项目名称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项目

预算金额（万元） 1146.55 万元

项目实施单位 鹿寨县林业局

评价得分 得分：94.37 分 评价等级：优

评价结论

林业局按照财政安排的项目资金，组织开展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的

兑现工作，完成设定的绩效指标。投入指标，项目设立依据充分，规范、

可行；项目预算资金结构合理，计划具体，安排到位；项目绩效指标，

清晰、细化、可衡量。过程指标，项目管理制度、项目实施、项目监督、

项目质量控制、档案管理、资金管理制度、资金到位率、资金分配、预

算绩效评价管理等较好完成设定的指标；但资金支出进度、资金支出、

会计核算等尚有不足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产出指标，产出质量，按规定

标准发放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产出时效，按计划时间完成；产出成

本，项目支出控制在预算范围内。但产出数量，尚未达到设定的任务量。

效果指标，达到设定的效果。

主要绩效

1．项目绩效：2021 年完成国家及自治区级公益林管护验收 71.05

万亩，兑现管护补偿金 1146.55 万元，兑现率达到 90%（含）以上，使

本地区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2.资金使用：项目预算资金 1146.55 万元，2021 年 1 月到位资金

1146.55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2021 年 12 月使用资金 1019.52 万元，

资金使用率 88.92%。

经验及做法

1.制定项目实施方案。2021年7月鹿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印发《关

于开展鹿寨县 2021 年度自治区级以上公益林检查验收的通知》（鹿资源

规划通〔2021〕40 号），并制定了《鹿寨县 2021 年自治区级以上公益林

检查验收及资金兑现工作方案》，方案明确由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

工作人员对本乡镇范围的自治区级以上公益林进行检查验收，完善管护

合同签订工作，对检查验收合格的农户及时兑现公益林管护补偿金。

2.成立鹿寨县 2021 年生态公益林检查验收及管护补助兑现工作领



导小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担任，工作领导

小组深入各乡镇开展服务指导、抽检工作，各乡镇落实一名技术员配合

负责本乡镇的抽检工作，对全县公益林进行抽检，按照总任务的 1%-3%

进行质量抽检。

3.组织开展公益林检查验收工作。各乡镇按照国家和自治区公益林

管理办法，对全县落界的公益林开展实地检查验收工作，并认真填写年

度生态公益林检查验收表。验收结果作为兑现补偿标准的依据。

4.建立项目建设督查制度。各乡（镇）人民政府落实人员负责统计

公益林检查验收进度及资金发放情况，于每月 20 日前上报到县森林资

源保护中心邮箱，纸质版需要负责人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同时，强化

各乡（镇）对权属集体的管护补助支出要加强监管，规范使用补偿资资

金。

5.强化资金管理。按照《国家林业局 财政部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

偿基金管理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公益林管理办法》实施公益林补偿

金兑现工作。公益林检查验收合格的，由各乡镇根据公益林管护合同,

及时制作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发放表报送财政所, 由财政所将森林

生态效益补偿金划拨到银行，再由银行将补偿金兑现到农户“一卡通”

或“一折通”银行账号上，确保林农利益不受损害。

主要问题

1.项目管理方面。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项目由 9个乡镇负责实施，

评价组未能一一核查，抽查部分乡镇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抽查“鹿寨县

公益林管护情况外业验收表”，部分乡镇填写不够完整，如：导江乡、

寨沙镇“验收情况”栏（下设有 7个验收指标）均未填写；平山镇乡村

建设综合服务中心“管护单位或管护人（村民小组）”栏未填写。二是

抽查“鹿寨县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发放登记表”，寨沙镇大

岗屯、北朝屯“身份证号”栏未填写，“签领人联系方式”栏部分人员

未填写，黄冕镇“领取人签名”栏，部分人员未签名按手模。三是 2021

年项目预算资金为 1146.55 万元，实际支付 1019.52 万元，资金支付率

为 88.92%，特别是自然保护区提标生态补偿资金预算为 214.5 万元，实

际支付 163.72 万元，支付率为 76%，未达到设定的指标。



2.会计核算方面。一是抽查黄冕镇、平山镇、寨沙镇、四排镇 2021

年 12 月部分记账凭证，附件张数均填写为“1”或为“0”，未正确统

计填写。二是财政所发放农（林）户的公益林管护补偿金，记账凭证贴

附“鹿寨县乡镇财政所专用报销凭证”、“鹿寨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

金发放登记表”作为支付依据，未贴附“鹿寨县公益林管护情况外业验

收表”，会计凭证附件不够完整，因为验收达到标准了才能发放公益林

管护补偿金，应将“鹿寨县公益林管护情况外业验收表”作为发放补偿

金的依据之一。

3.产出数量方面。设定目标任务需完成国家及自治区级公益林管护

71.05 万亩，实际完成 63.44 万亩，其中自然保护区权属集体和个人公

益林需完成 10.72 万亩的管护任务，实际完成 8.18 万亩，完成率 76%,

主要是宣传动员工作还不够到位，部分农户不愿意签订管护协议，无法

完成设定的任务指标。

整改建议

1.进一步加强项目规范管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兑现工作是

林业局常态性工作，林业局应加大检查验收的规范性，定期下乡镇指导

项目的开展，督促检查项目的实施情况，确保项目资金规范使用。

2.加大项目实施宣传力度。组织多种形式的宣传，将国家政策宣传

到位，提高群众对公益林的保护意识，做好农户的思想工作，通过签订

（完善）合同将自治区级以上公益林管护起来，充分发挥公益林的生态

作用。

3．财务人员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按照财政部印发的《会计基础工

作规范》规范单位会计核算。

评价机构 南宁鉴达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10 日


